E L ST S I S P
1144 & 33 % 11845

E TR A PR

2} R IS S E |
4 A
RN by

PEARGRFFEAEE AR ARI4EL2Y 27 33

Smd g LHEFBRELER T R

B2 1% L BRF e 2w A FI08E107 2560 ~ 109
#£5H 7 ZZBx%rPE%}tri»,f%%~"1§?i;$% w7 A ’Ff“iféé“réh
}/%!'/:LTE]FF_‘ ’)‘Léﬁ'f;rb‘ (—TPV“)’?OOQ‘ (fE]—r}K 5 —r}\F

Fdorit & B3 orm ) o & R4 @:éféffu\f’—ﬁﬁp T Y
&b flg ﬁ%ﬁ?ﬁl/QZGL/ N S B LURET
B0 7 v p A RAIH10% - & ALES B0 0 ReAIS2
/?%L‘ffﬁf; L B E P A 112E]10 22p 42

%— 7



I

2

J~4

AEQFE AT L EHAENL  BEEH AR P B
Hax s £330 112877 250 &~ BT 0 2 R HAR L
)g)sl’jp[? omrFEd o kA BY E2NTE ROELN
o RINFIRD I LS TR A& L31695,8
89~ » Z et & T 2 UL~ E o TARLEEHE T T
LA Ao a@y%Pﬁﬁgn L F o Ao
TR FHREE R R EEM G ﬁtﬁhﬁ”fﬁo
TR D ded 2 %] IE AR o
WA BIAN T READ P DIF o T AR NG R IER P A

g

fﬁ%*ﬁi’$§$4—"%ﬁ$% R T
(A I SR i I R S il S %\ EE
%ﬁ:#*A@ﬁyaﬂmm’iﬁﬁﬁ“#ﬁw‘w?‘

BEAPRZY o B2 Gir A HERZHEDHE > RN
/lf*\'!ﬁ' e ]l :TZ:;J-“/‘T'L@&;} RIS e 2 1 B ﬁ*rﬁ A’ i
IR FHNIR[FAF HERIHE B2
ii@ﬁ’?x%¥4M:ﬁ“1:§~%4ﬁaﬁm¢x~%2%lgﬁ
| 1 AT P o2t f - Firo
Wfé“@ﬁ&%é\%ﬁﬁiﬁﬁﬁ’ﬁﬁ%%ﬁ’%%
B2 w15 e 3 P2 Al d EEF A Gy A
BAGHA LR G HOREAL L 2VEHLFEA
Ao EERTFIAY 2 - AR

PR H M PR LG RIS - M2 B 2
Ik A

e

i
sk
>~ o
:\:

FirA DI AT o 2MERAEEF T E o N 5 2T3
(SR SRR

B a2 T ERERNE BB TR
NIXFHALEOR WA ERRZ LA ~ L 2R
R R R SRS N C - L [ e S VR R
SR EAmbHE MELET R RE A ER
2l R MG R R A L e B AT
2 THL Y B A



Nl W 7
114

L

114

NEFWEFTI8IE

¥ 12
R

Fi820p poe Are A
ﬁﬁ@j

e R

+ 12

e

)oK

5 8HIEF2 3 o

3 16 p

-
I

F2rdk o 4o

o

18

2

)
(£ 4)

P LT EDR

{%\l

% r
(R i &30/ 15
B~ B fhrl)

A Ep

01 | 102,105%[p % W112#1
1 25p Ae 3 iF

p ot

2.92%
(e gz @
FERFLN D - F
RS Ve
FI5 1. 4796 4 78
£ 4151, 45%3*
)

p112#2726p 422
i QNI R LA
RN A I =N
FI510% - 4 #4218
6 "% =1l
*20/”ﬂ1¢ &

ATH5,000~/108% 10
125p 4= 1 111£10% 2
5p 1> PR Bl
12107 25p

5,364 (p % R1124 1
P 25p A1

Hp oo

2.92%
(i gpra @
FdiFpr o P - &
SIS = S
FI31.479% 4 75
E151.45%3
)

112#27 26p 421
TR A6
S I =
15109 - @ A28
6 B F AT
F20%H k4

245,000~ /108 =10
1 25p 423 111#107 2
5Pk PR Bl
12107 25p

1,161,034 = % B112# 1
5P A= 1 i

p o

3.765%
(4 gprz @
E#EF o P - &
e sisd
F151. 43596 4«
w5 E 15 2.33%

21 &
B

p112#27 26p 421
b LRI R LA
B K H
12109 > #4238
6 " % RKzBl

$%A?%i H&

280F ~/108 #107* 25
pA=ZI11®107 25p
o PR EUED
113%10% 25p

291, 176~|p x RW112#1
' 25p 421 i

#p

4.055%
(fpi gprz @
EEFL O F - &
BRI L B
F151. 4359 *«
7 & 1152, 62%

21 &
B

pl12#2726p 423
TP W a6 |p
BUOLPE o P
15109 > @ ¥ 428
6 " % Rzl
‘%/dﬁf 94

708 ~/108 #10* 25
P43 111#10% 25p
o PR EE2113
£10% 25p

803, 105~|p X RW112#1

1227 A2

2.47%

pll2#27% 23p A%

bl LR R A

150% ~/109#57 22p

A3 1128#57 22P & »

i

b



(i xprz @
EEFL O F o &
ST o
FI51.47% 4 75
# 15 19%3

¥)

B2 R H
15 10% - 4 ¥ A28
6 B % #HZFT

F20%Ez2E 54

P B3 113#57
22 p

IS
" 22P d2 3 i

2.47%
(#iz gpFr2 @
FRpr o F o &
BRI ELE PR
F1F1.47% 4 75
£ 15 1%

)

pl12#2% 23p 423
bl LR R A
BN
F15109% > & #4238
6 B % A7
F0%F B2 94

150F ~/109#5% 22p
A3 112&57 22p 4k »
R { But 21 113#5°
22p

3, 165, 889~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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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84號
原      告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勇勝  
訴訟代理人  黃揚閔  
            趙俊銘  
被      告  滿堂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亮樺  
被      告  洪崇耀  
            丁平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佰壹拾陸萬伍仟捌佰捌拾玖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滿堂紅公司分別於民國108年10月25日、109年5月22日邀同被告洪崇耀、丁平龍為連帶保證人，陸續向原告借貸共計新臺幣（下同）700萬元（借款金額、借款期間如附表備註欄所示），並各按中華郵政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年利率1％至2.62％計算，若有違約則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詎被告滿堂紅公司自112年1月22日起即未依約清償附表所示之借款本金利息，屢經催討未果，上開借款本金均已於112年7月25日轉入催收款項，且原告對被告聲請支付命令均無法送達，依兩造另簽立約定書第5條之約定，全部債務視為到期，迄今尚積欠原告本金總計316萬5,889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另被告洪崇耀、丁平龍為連帶保證人，自應就本件借款負連帶清償之責，為此，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 項所示。
三、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息；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 條第1 項、第478 條前段、第233 條第1 項、第250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民法第272條第1項已有明文，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又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民法第273條亦定有明文。
五、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放款借據暨授信約定書影本各6份、增補條款契約書影本8份、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2紙、放款繳款記錄查詢6份、放款利率查詢等件為證，經本院核對無訛，堪信為真實。則原告本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金額，即屬正當，應予准許。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 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附表：　　　　　　　　　　　　　　　　
		編號

		債權本金
（新臺幣）

		利息計算期間

		利率
（年息）

		違約金

		備註
（原借款金額/借款期
　間、展延期限）



		01

		102,105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92％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45％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
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
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47萬5,000元/108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2年10月25日



		2

		5,364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92％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45％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2萬5,000元/108 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2年10月25日



		3

		1,161,034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3.765％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35％加碼年利率2.33％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280萬元/108 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
113年10月25日



		4

		291,176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4.055％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35％加碼年利率2.62％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70萬元/108 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3年10月25日



		5

		803,105元

		自民國112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2.47％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計算）

		自112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150萬元/109年5月22日起至112年5月22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3年5月22日





		6

		803,105元

		自民國112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2.47％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計算）

		自112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150萬元/109年5月22日起至112年5月22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3年5月22日



		總計

		3,165,889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84號

原      告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勇勝  

訴訟代理人  黃揚閔  

            趙俊銘  

被      告  滿堂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亮樺  

被      告  洪崇耀  

            丁平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佰壹拾陸萬伍仟捌佰捌拾玖元，及

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滿堂紅公司分別於民國108年10月25日、109

    年5月22日邀同被告洪崇耀、丁平龍為連帶保證人，陸續向

    原告借貸共計新臺幣（下同）700萬元（借款金額、借款期

    間如附表備註欄所示），並各按中華郵政公司一年期定期儲

    金機動利率加碼年利率1％至2.62％計算，若有違約則逾期在6

    個月以內者，按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利率20％計

    算之違約金。詎被告滿堂紅公司自112年1月22日起即未依約

    清償附表所示之借款本金利息，屢經催討未果，上開借款本

    金均已於112年7月25日轉入催收款項，且原告對被告聲請支

    付命令均無法送達，依兩造另簽立約定書第5條之約定，全

    部債務視為到期，迄今尚積欠原告本金總計316萬5,889元，

    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另被告洪崇耀、丁平龍為連

    帶保證人，自應就本件借款負連帶清償之責，為此，爰依消

    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如主文第1 項所示。

三、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四、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

    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

    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

    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

    從其約定利息；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

    違約金，民法第474 條第1 項、第478 條前段、第233 條第

    1 項、第250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數人負同一債務，

    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民法

    第272條第1項已有明文，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係指保證人

    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

    而言。又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

    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且連帶

    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民法第273

    條亦定有明文。

五、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放款借據暨授信

    約定書影本各6份、增補條款契約書影本8份、放款客戶授信

    明細查詢單2紙、放款繳款記錄查詢6份、放款利率查詢等件

    為證，經本院核對無訛，堪信為真實。則原告本於消費借貸

    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

    之金額，即屬正當，應予准許。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 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附表：　　　　　　　　　　　　　　　　

編號 債權本金 （新臺幣） 利息計算期間 利率 （年息） 違約金 備註 （原借款金額/借款期 　間、展延期限） 01 102,105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92％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45％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 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 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47萬5,000元/108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2年10月25日 2 5,364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92％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45％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2萬5,000元/108 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2年10月25日 3 1,161,034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3.765％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35％加碼年利率2.33％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280萬元/108 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 113年10月25日 4 291,176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4.055％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35％加碼年利率2.62％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70萬元/108 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3年10月25日 5 803,105元 自民國112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2.47％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計算） 自112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150萬元/109年5月22日起至112年5月22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3年5月22日  6 803,105元 自民國112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2.47％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計算） 自112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150萬元/109年5月22日起至112年5月22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3年5月22日 總計 3,165,889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84號
原      告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勇勝  
訴訟代理人  黃揚閔  
            趙俊銘  
被      告  滿堂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亮樺  
被      告  洪崇耀  
            丁平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佰壹拾陸萬伍仟捌佰捌拾玖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滿堂紅公司分別於民國108年10月25日、109年5月22日邀同被告洪崇耀、丁平龍為連帶保證人，陸續向原告借貸共計新臺幣（下同）700萬元（借款金額、借款期間如附表備註欄所示），並各按中華郵政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年利率1％至2.62％計算，若有違約則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詎被告滿堂紅公司自112年1月22日起即未依約清償附表所示之借款本金利息，屢經催討未果，上開借款本金均已於112年7月25日轉入催收款項，且原告對被告聲請支付命令均無法送達，依兩造另簽立約定書第5條之約定，全部債務視為到期，迄今尚積欠原告本金總計316萬5,889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另被告洪崇耀、丁平龍為連帶保證人，自應就本件借款負連帶清償之責，為此，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 項所示。
三、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息；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 條第1 項、第478 條前段、第233 條第1 項、第250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民法第272條第1項已有明文，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又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民法第273條亦定有明文。
五、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放款借據暨授信約定書影本各6份、增補條款契約書影本8份、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2紙、放款繳款記錄查詢6份、放款利率查詢等件為證，經本院核對無訛，堪信為真實。則原告本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金額，即屬正當，應予准許。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 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附表：　　　　　　　　　　　　　　　　
		編號

		債權本金
（新臺幣）

		利息計算期間

		利率
（年息）

		違約金

		備註
（原借款金額/借款期
　間、展延期限）



		01

		102,105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92％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45％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
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
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47萬5,000元/108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2年10月25日



		2

		5,364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92％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45％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2萬5,000元/108 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2年10月25日



		3

		1,161,034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3.765％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35％加碼年利率2.33％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280萬元/108 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
113年10月25日



		4

		291,176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4.055％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35％加碼年利率2.62％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70萬元/108 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3年10月25日



		5

		803,105元

		自民國112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2.47％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計算）

		自112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150萬元/109年5月22日起至112年5月22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3年5月22日





		6

		803,105元

		自民國112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2.47％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計算）

		自112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150萬元/109年5月22日起至112年5月22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3年5月22日



		總計

		3,165,889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84號

原      告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勇勝  

訴訟代理人  黃揚閔  

            趙俊銘  

被      告  滿堂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亮樺  

被      告  洪崇耀  

            丁平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佰壹拾陸萬伍仟捌佰捌拾玖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滿堂紅公司分別於民國108年10月25日、109年5月22日邀同被告洪崇耀、丁平龍為連帶保證人，陸續向原告借貸共計新臺幣（下同）700萬元（借款金額、借款期間如附表備註欄所示），並各按中華郵政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年利率1％至2.62％計算，若有違約則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詎被告滿堂紅公司自112年1月22日起即未依約清償附表所示之借款本金利息，屢經催討未果，上開借款本金均已於112年7月25日轉入催收款項，且原告對被告聲請支付命令均無法送達，依兩造另簽立約定書第5條之約定，全部債務視為到期，迄今尚積欠原告本金總計316萬5,889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另被告洪崇耀、丁平龍為連帶保證人，自應就本件借款負連帶清償之責，為此，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 項所示。

三、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息；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 條第1 項、第478 條前段、第233 條第1 項、第250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民法第272條第1項已有明文，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又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民法第273條亦定有明文。

五、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放款借據暨授信約定書影本各6份、增補條款契約書影本8份、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2紙、放款繳款記錄查詢6份、放款利率查詢等件為證，經本院核對無訛，堪信為真實。則原告本於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金額，即屬正當，應予准許。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 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鄭　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附表：　　　　　　　　　　　　　　　　

編號 債權本金 （新臺幣） 利息計算期間 利率 （年息） 違約金 備註 （原借款金額/借款期 　間、展延期限） 01 102,105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92％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45％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 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 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47萬5,000元/108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2年10月25日 2 5,364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2.92％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45％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2萬5,000元/108 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2年10月25日 3 1,161,034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3.765％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35％加碼年利率2.33％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280萬元/108 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 113年10月25日 4 291,176元 自民國112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4.055％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35％加碼年利率2.62％計算） 自112年2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70萬元/108 年10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3年10月25日 5 803,105元 自民國112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2.47％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計算） 自112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150萬元/109年5月22日起至112年5月22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3年5月22日  6 803,105元 自民國112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2.47％ （按違約時之中華郵政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47％加碼年利率1％計算） 自112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 個月者，按左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150萬元/109年5月22日起至112年5月22日止，嗣變更展延至113年5月22日 總計 3,165,889元     



　　　　　　　　　　　　　　　　



